
原住民子女學前教育補助－【準公共】幼兒園 

應繳文件(勿使用訂書針)： 

1. 請領清冊：一園提出 1份申請即可。 

※立案日期文號：請參考「全國教保資訊網」上資料。 

 （核准設立日期、設立許可文號 or 設立許可證號擇一填寫） 

※戶籍地址：依據戶籍謄本 or 戶口名簿上地址填寫。 

※需家長/監護人簽名 or 蓋章。 

2. 申請表：一位學生 1 份。 

※幼兒園可使用電腦登打印出。 

※申請人要提供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供證號核對。 

※聯絡地址可以填寫居住地址。 

3. 幼生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 1份(以證明在

學幼兒具原住民身分)。 

4. 在學證明：以截圖「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」幼生資料

並加蓋幼兒園戳章，或由學校自行開立。 

5. 當學期繳費收據正本（如正本遺失，影本需註記與正本相

符，並加蓋幼兒園戳章），請各園將收據正本依請領清冊順

序排列，整齊牢固黏貼於 A4 單面紙張， 「請勿以雙面、重

疊及浮貼方式黏貼或訂書針固定收據」。 

6. 幼兒園之收款收據及幼兒園金融機構帳戶正面影本。 

※只要繳交第一聯(有存摺那一張) 



 



 



 



在學證明(以下 2 種方式擇一截圖即可) 

 

 

 



 



 


